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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

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DB4401/T 11—2018《建筑废弃物运输 车辆标志与监控终端、车厢规格与密闭》。本文

件与DB4401/T 11—201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设置生命观察窗的规定（见4.3）；

——更改了车辆外观颜色要求（见5.1）；

——更改了车厢后栏板外平面的车牌号字体大小（见5.3）；

——更改了车载监控的要求（见第6章）；

——更改了燃油自卸货车车厢规格与总质量最大限值的要求（见表1）；

——增加了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和纯电动自卸货车车厢规格与总质量最大限值的要求（见表2）

——更改了车厢密闭的厢盖要求（见第9.2，2018年版的8.2）；

——更改了车载监控终端试验方法（见表4）；

——增加了生命观察窗样式（见附录A）；

——更改了燃油自卸货车外观样式（见附录B）；

——增加了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和纯电动自卸货车的外观样式（见附录B）。

本文件由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广州市建筑废弃物处置协会、广州市标准化研究

院、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万方云（广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宇环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广东华三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雄川氢能科技（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振标、周庭荣、余清霞、徐湛、张家胤、张誉珊、罗武挥、邓文成、张成平。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2年首次发布，2018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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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废弃物运输 车辆标志与监控终端、车厢规格与密闭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的基本要求、车辆标志、车载监控终端、车厢规格及车辆总质量、

车厢密闭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范围内建筑废弃物的运输管理，不适用于罐装泥浆水的运输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9056—2021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 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GB 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1076—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

QC/T 222 自卸汽车通用技术条件

QC/T 484 汽车油漆涂层

QC/T 518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扭矩

QC/T 825 自卸汽车液压系统技术条件

QC/T 900—1997 汽车整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QC/T 29015 自卸汽车栏板锁紧装置技术条件

T/GDRTA 001—2020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终端技术规范

T/GDRTA 002—2020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通讯协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T/T 79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废弃物 construction waste

单位和个人新建、改建、扩建、平整、修缮、拆除、清理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场地、道路、

河道所产生的余泥、余渣、泥浆以及其他废弃物。

3.2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road transportation vehicle of construction waste

用于专门收集和运输建筑废弃物的车厢密闭式自卸货车。

D
B
4
4
0
1

javascript:ShowStdInfo('JT/T%20794-2011')
javascript:ShowStdInfo('QC/T%20222-2010')
javascript:ShowStdInfo('JT/T%20794-2011')


DB4401/T 206—2023

2

3.3

监控平台 monitor center

广州市行政主管部门利用卫星定位装置对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进行动态监控管理的平台。

3.4

车载终端 vehicle terminal

由卫星定位、无线通信传输和车辆状态信息采集等模块组成，可提供道路运输车辆实时位置和状态

等信息的装置。

4 基本要求

4.1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噪声控制标准、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及 QC/T 222 等标准，应取得国家机动车产业主管部门的生产许可。

4.2 总质量不小于 12000 kg 的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4.3 宜在车辆副驾驶的门设置安全观察窗，具体位置与尺寸见附录 A。

5 车辆标志

5.1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包括驾驶室、厢体及厢盖）应采用统一外观喷涂颜色，见附录 B。

5.2 驾驶室两侧车门应喷涂或粘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外观图案或标志、建筑废弃物运输单位名称、

驾驶室准乘人数、总质量、载质量、标识编号及投诉电话，字体为宋体、颜色为黑色，总质量和栏板高

度字高不小于 80 mm，其他字高不小于 50 mm。

5.3 车厢后栏板外平面应清晰、完整地喷有与号牌字体相同、大小为号牌字体 3～3.5 倍的放大牌号，

颜色为黑色。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12000 kg 的自卸货车还应在车厢左右两侧喷涂放大的号牌号码。

5.4 驾驶室顶部应安装标志顶灯，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顶灯灯箱为白色，表面光滑，无破损及其他质量缺陷；

b) 顶灯灯箱正面印制运输公司简称，字体为黑体，字体颜色为大红色，字高应不小于 150 mm；

c) 灯箱内采用不低于 6 W 的白色 LED 光源，与行驶示廓灯同时点亮；

d) 顶灯尺寸参数见附录 C。

5.5 应在前风窗玻璃的指定位置放置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

5.6 应设置符合 GB 23254 要求的车身反光标识。

6 车载监控终端

6.1 总体要求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车载监控终端应采用北斗兼容终端，且已列入交通运输部《符合道路运输车辆

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技术规范的车载终端的公告》和广东省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报警

系统终端设备目录。终端应满足 T/GDRTA 001—2020 和 T/GDRTA 002—2020 的要求，并能接入监控平台。

6.2 终端组成

6.2.1 配置

终端应配备主机、主存储器、驾驶员状态监测摄像机、驾驶员全景摄像机、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摄像

机、右侧盲区监测摄像机、车厢状态识别摄像机、车身数据采集接口以及显示设备运转状态和报警信息

javascript:ShowStdInfo('QC/T%2022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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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灯或显示屏，宜配备监控车头前下方盲区的摄像机、监控车辆后方的摄像机、监控车辆左侧盲区

的摄像机、备份存储器、灾备存储器等设备。

6.2.2 终端主机

应符合JT/T 1076—2016中4.2.1的规定，可扩展蓝牙模块接口，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包含用于存储视频数据、位置数据、报警数据以及其它数据的主存储器；

b) 应包含用于实现驾驶员状态监测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c) 应包含用于实现驾驶员全景监测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d) 应包含用于实现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e) 应包含用于实现右侧盲区监测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f) 应包含用于实现车厢状态监测识别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g) 宜包含用于实现车头前下方盲区监测识别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h) 宜包含用于实现车辆后方监控功能的数据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i) 宜包含用于实现车辆左侧盲区监测功能的数据处理模块或接口。

6.2.3 主存储器

应符合 JT/T 1076—2016中5.5.2的规定，且存储容量应不少于500 GB。

6.2.4 摄像机

6.2.4.1 摄像机数量及安装位置要求：

a) 驾驶员状态监测摄像机，应安装在方向盘前方，能监测与预警驾驶员状态，并存储视频；安装

后不应干扰驾驶员视线；

b) 驾驶员全景监测摄像机，应安装在驾驶员上方，能识别驾驶员行驶过程中双手脱离方向盘和玩

手机行为，并存储视频；

c) 高级辅助驾驶摄像机，应安装在驾驶室内，能识别车辆前方 20 m 以内的状况，并存储视频；

d) 右侧盲区摄像机，应安装在车外右侧区域，覆盖车辆右侧 A 柱前方 2 m 至车尾之间，距车体外

不小于 3 m 的区域。能对车辆右转弯过程中 A 柱盲区、后视镜盲区、内轮差盲区进行有效监测，

并存储视频；

e) 车厢状态监测摄像机，应安装在车厢前部顶端，能监控车厢外廓、车厢闭合、举升和装载情况，

并存储视频；

f) 监控车头前下方盲区的摄像机应安装在车头部位，覆盖车外不小于 4 m 的区域，可识别车头盲

区目标，并存储视频；

g) 监控车辆后方的摄像机应安装在车辆尾部，覆盖车辆后方 20 m 以内的情况，并存储视频；

h) 监控车辆左侧盲区的摄像机应安装在车辆左侧，覆盖车辆左侧 A柱前方 2 m 至车尾之间，距车

体外不小于 3 m 的区域，能对车辆左转弯过程中左侧 A 柱盲区、后视镜盲区、内轮差盲区进行

有效监测，并存储视频。

6.2.4.2 摄像机分辨率应不低于 720 P，帧率不低于 25 fps。

6.2.4.3 摄像机备红外夜视及防水功能，夜视距离大于 10 m，且能清晰分辨人脸外部轮廓，车外摄像

机防水级别不低于 IP69。

6.2.4.4 车厢状态识别摄像机应采用白光补光全彩技术，避免在扬尘过大场景红外过曝造成图像不清

晰。

6.2.4.5 右侧盲区监测摄像机应覆盖车辆右侧全部区域，水平视场角不小于 200°，垂直视场角不小于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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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存储设备

除配备主存储器外，还宜配备：

a) 备份存储器：存储容量应不少于 128 GB，对存储器内部数据应具有不易打开、防止篡改的保

护功能；

b) 灾备存储器：存储容量应不少于 64 GB，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JT/T 1076—2016 中附录 B 的

规定。

6.3 记录功能

6.3.1 车辆行驶记录：应能实时记录车辆行驶速度、行驶时间、车辆经纬度、车辆方向、违规状态等

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每 15 s 上传一次。

6.3.2 车厢举升记录：应能实时记录车厢举升时间、地点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6.3.3 厢盖启闭记录：应能实时记录厢盖开启、关闭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6.3.4 载货状态记录：应能实时记录车辆载货状态（空载、承载）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6.3.5 违规状态记录：车辆发生违规行为等事件时，应能实时上报事件信息到监控平台，每一次事件

在没有变化或恢复之前只能上报一次，不得连续多次上报。

6.4 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应满足T/GDRTA 001—2020中5.2的要求。

6.5 驾驶员状态监测与报警功能

应满足T/GDRTA 001—2020中5.3的要求。

6.6 右侧盲区监测功能

应满足 T/GDRTA 001—2020 中 5.4.6 的要求。同时，应能识别安全岛、路肩、隔离栏、防护带等道

路设施，具备过滤在安全岛、路肩、隔离栏、防护带上的行人及非机动车产生的无效预警。

6.7 警示功能

6.7.1 当车厢密闭和举升传感器失效或其线束断开时，应将故障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同时车辆发出

语音警示。

6.7.2 当承载车厢厢盖密闭不到位且车辆行驶时，应将厢盖密闭不到位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同时车

辆发出语音警示。

6.7.3 当承载车厢举升时，应将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同时车辆发出语音警示。

6.7.4 车辆应装备符合标准规定的车辆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且该装置不能被驾驶员关闭。

6.8 抓拍功能

车载监控系统收到监控平台下发的抓拍指令，应抓拍并上传车厢图片。

6.9 自检及故障告警功能

6.9.1 在点火开关处于开（运行）的位置时，终端应通电开始工作，并应首先检测并记录车厢举升、

厢盖启闭、载货状态等信号采集装置的工作状态，检测结果应上传至监控平台并在终端显示。

6.9.2 在工作状态下，检测发现车厢举升、厢盖启闭、载货状态等信号采集装置出现故障时，应能将

故障信号记录下来并实时上传至监控平台，并应同时发出特定装置故障语音报读提示及信号灯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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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在点火开关处在开（运行）的位置时，应实时监测与监控平台的通信状态，在连续 5 min（默

认值，可配置）未建立通信连接的情况下，车辆应发出声光警示。

6.10 数据存储及传输功能

6.10.1 所有上传到监控平台的信息应存储在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内，其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d。

6.10.2 支持数据批量接收与发送功能、断点续传功能，在终端与监控平台之间的通信恢复正常时能及

时将通信中断期间存储的所有数据重新上传至监控平台。

6.11 防破坏功能

6.11.1 壳体应为封闭式金属结构，非经破坏不能打开。

6.11.2 车载终端外壳防护应符合 GB/T 4208—2017 规定的 IP43 级。

7 车厢规格及车辆总质量

7.1 运输燃油自卸货车

7.1.1 应使用带厢盖及防撒漏装置的自卸货车，其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 GB 1589 的规定。

7.1.2 车辆的厢盖质量应计入整备质量。

7.1.3 应使用三、四轴自卸货车，总质量、厢体内腔尺寸、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不应超过表 1

规定的最大限值。

表 1 燃油自卸货车总质量、厢体内腔尺寸、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最大限值

车辆类型 总质量/kg
厢体内腔尺寸 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

长度/m 宽度/m 高度/m 长度/m 宽度/m 高度/m

三轴自卸货车 25000 5.6 2.3 0.9 5.8 2.55 0.95

四轴自卸货车 31000 5.6 2.3 0.9 5.8 2.55 0.95

7.2 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和纯电动自卸货车

7.2.1 应使用带厢盖及防撒漏装置的自卸货车，其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 GB 1589 的规定。

7.2.2 车辆的厢盖质量应计入整备质量。

7.2.3 车辆的总质量、厢体内腔尺寸、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均不应超过表 2 规定的最大限值。

表 2 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和纯电动自卸货车车辆总质量、厢体内腔尺寸、

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最大限值

车辆类型 总质量/kg
厢体内腔尺寸 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

长度/m 宽度/m 高度/m 长度/m 宽度/m 高度/m

二轴自卸货车 18000 4.0 2.1 0.8 4.2 2.3 0.85

四轴自卸货车 31000 5.6 2.3 1.2 5.8 2.5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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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厢密闭

8.1 基本要求

8.1.1 厢体内外表面应平顺光滑。

8.1.2 车厢应采用 U 型或矩形结构，不易残留渣土、无外露钢筋、无影响货物装卸的构件。

8.1.3 厢体应采用全金属钢结构，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正常作业中不应发生永久性变形。

8.1.4 厢体焊接应牢固可靠，焊缝与焊点应平整、光滑，无漏焊、虚焊、裂纹、气孔、焊穿等缺陷。

8.1.5 厢盖、后栏板等与厢体之间装卡应牢固，结合缝隙应平直均匀，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得发生跳

动、自动开启等现象，各连接部分的零部件应无损坏、无永久变形等现象。

8.1.6 后栏板应有液压锁紧装置，应锁紧可靠、动作灵活，工作时不应有干涉、卡滞现象；在车辆行

驶过程中不应自动开启，应符合 QC/T 29015 的规定。

8.1.7 后栏板与厢体间应有相应的密封措施，且密封性能良好。在车辆水平静止状态下，向车厢内注

水至水深 100 mm，静置 10 min，漏水量不应大于 0.1 L/min。

8.1.8 厢体各部位结合缝隙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厢体与厢盖及后栏板各部位结合缝隙技术要求

厢盖与厢盖、厢盖与厢体

侧栏板结合处缝隙(mm)

厢盖与厢体前栏板、后栏

板结合处缝隙(mm)

后栏板与厢体侧栏板、底

板结合处缝隙（mm）

厢盖结构性露孔每处面积

(m
2
)

≤15 ≤30 ≤5 ≤0.15

8.1.9 厢体及厢盖油漆涂层质量应符合 QC/T 484 的规定。

8.1.10 厢体液压举升机构及厢盖启闭机构的液压部件各结合面应无明显渗漏，液压系统应符合QC/T 825

的要求。

8.2 厢盖要求

8.2.1 采用平推式折叠厢盖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柔性篷布材料；

b) 厢盖运动导轨高度计入栏板高度值，厢盖完全关闭时，不改变厢体实际可载货体积；

c) 厢盖运动导轨在货厢内侧部分为密闭式设计，防止砂石混入造成卡滞；

d) 厢盖安装后，不影响车辆原有使用功能和安全性能；

e) 安装不少于 2个用于检测厢盖密闭状况的传感器。

8.2.2 车厢稳定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厢盖安装后，不影响车辆原有使用功能和安全性能；

b) 厢盖应安装可靠、密封良好，表面应完整、无裂缝或孔洞；当车辆前行、转弯、行经颠簸路面

或紧急制动时，顶盖能闭合牢固，无异响、剧烈振动或自行开启现象，不应发生撒漏、扬尘；

c) 厢盖的开启和关闭应自动控制，运行平稳灵活，无卡滞、冲击现象；在环境温度-10 ℃～50 ℃，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25℃时）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9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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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一般要求

在本章中没有规定具体试验方法的可通过目测，图、文、物核对，操作演示或按厂家产品规范中规

定的方法进行。

9.2 试验项目

9.2.1 车载监控终端的功能试验按表 4 及 JT/T 794 的规定进行，性能试验按 GB/T 19056—2021 中 5.3

以及 JT/T 794 的规定进行。

表4 车载监控终端试验方法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满足条款

记录功能

a）车辆静止，举升货箱 3 次，查看货箱状态监测摄像机的画面；货箱举

升期间，画面中应叠加举升水印信息，货箱未举升期间，画面中应叠加未举升

水印信息；3次举升货箱，摄像机画面叠加水印信息与状态相同，则本项测试

通过；

b）车辆静止，启闭箱盖 3 次，查看货箱状态监测摄像机的画面；箱盖开

启时，画面中应叠加开启的水印信息；箱盖关闭时，画面中应叠加关闭的水印

信息；3 次启闭箱盖，摄像机画面叠加水印信息与状态相同，则本项测试通过；

c）车辆静止，对货箱进行载货（空载、承载分别 1 次），查看货箱状态

监测摄像机的画面；货箱承载时，画面中应叠加承货水印信息，货箱空载时，

画面中应叠加空载水印信息；分别空载、承载 1 次，摄像机画面叠加水印信息

与状态相同，则本项测试通过。

6.3

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按 T/GDRTA 001—2020 中 8.2 的规定执行。 6.4

驾驶员状态监测与

报警功能
按 T/GDRTA 001—2020 中 8.2 的规定执行。 6.5

右侧盲区监测功能

a）标定右侧盲区区域，横向离车身距离 1m 为 1级区域、2m 为 2级区域、

3 m 为 3级区域；

b）车辆静止，设置终端主机模拟速度 30 km/h；

c）报警数据包括报警类型信息、报警时刻抓图和前后不少于 5s 的短视频；

d）行人分别站在 3 个级别的区域内 3 次，终端应触发右侧盲区报警且区

分报警等级，通过声或光或触觉方式提示驾驶员，并将报警数据上传至监管平

台；3个级别区域内的行人目标均能准确识别且数据上传监管平台，则本项测

试通过；

e）行人与车辆之间增加隔离栏障碍物，行人分别站在 3个级别的区域内 3

次，终端应不触发右侧盲区报警，则本次测试通过；

f）行人位于车辆与隔离栏障碍物之间，行人分别站在 3个级别的区域内 3

次，终端应触发右侧盲区报警且区分报警等级，通过声或光或触觉方式提示驾

驶员，并将报警数据上传至监管平台；3个级别区域内的行人目标均能准确识

别且数据上传监管平台，则本项测试通过。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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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车载监控终端试验方法（续）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满足条款

警示功能

a）分别断开车厢密闭装置、举升传感器，或拆除 1个传感器，观察车辆警

报情况，联系监控平台；

b）开启车厢密闭装置，启动车辆行驶，观察车辆警报情况，联系监控平台；

c）车辆分别在限定区域内外、外卸料，观察车辆警报情况，联系监控平台。

6.7

注：测试开始到结束期间，不暂停或对终端主机进行操作修改。

9.2.2 尺寸参数的测量按 GB 38900-2020 的规定执行。

9.2.3 质量参数的测量按 GB 38900-2020 的规定执行。

9.2.4 密闭性能使用通用量具测量。

9.2.5 车厢改装部位的液压系统按 GB/T 3766 的规定执行。

9.2.6 车厢改装部位的外观质量检验按 QC/T 900—1997 中 5.3 的规定执行。

9.2.7 油漆涂层质量按 QC/T 484 的规定执行。

9.2.8 厢盖部分的紧固件紧固检验按 QC/T 518 的规定执行。

9.2.9 焊缝与焊点的外观用目测方法进行检验。

9.2.10 厢盖开闭的可靠性试验用目测方法按 9.2.1 和 9.2.2 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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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命观察窗样式

A.1 生命观察窗样式

A.1.1 燃油车生命观察窗样式见图 A.1。

单位为毫米

图 A.1 燃油车生命观察窗样式

A.1.2 新能源车生命观察窗样式见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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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A.2 新能源车生命观察窗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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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外观样式

B.1 燃油自卸货车外观样式

B.1.1 三轴燃油自卸货车

B.1.1.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

单位为毫米

图 B.1 三轴燃油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B.1.1.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2。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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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B.2 三轴燃油自卸货车右侧车身外观样式

B.1.1.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 B.3。

单位为毫米

图 B.3 三轴燃油自卸货车后尾门外观样式

注：车辆外观主题颜色为中黄（编号：Y07）；车牌标志颜色为黑色；车厢侧身白色线条为白色；中文字体为宋体，

数字与英文为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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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四轴燃油自卸货车

B.1.2.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4。

单位为毫米

图 B.4 四轴燃油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B.1.2.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5。

单位为毫米

图 B.5 四轴燃油自卸货车右侧车身外观样式

B.1.2.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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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B.6 四轴燃油自卸货车后尾门外观样式

注：车辆外观主题颜色为中黄（编号：Y07）；车牌标志颜色为黑色；车厢侧身白色线条为白色；中文字体为宋体，

数字与英文为黑体。

B.2 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外观样式

B.2.1 二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

B.2.1.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7。

单位为毫米

图 B.7 二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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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8。

单位为毫米

图 B.8 二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右侧车身外观样式

B.2.1.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 B.9。

单位为毫米

图 B.9 二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后尾门外观样式

注：车辆外观主题颜色为淡绿（编号：G02）；车牌标志颜色为黑色；车厢侧身白色线条为白色；中文字体为宋体，

数字与英文为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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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四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

B.2.2.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0。

单位为毫米

图 B.10 四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B.2.2.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1。

单位为毫米

图 B.11 四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B.2.2.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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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B.12 四轴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后尾门外观样式

注：车辆外观主题颜色为淡绿（编号：G02）；车牌标志颜色为黑色；车厢侧身白色线条为白色；中文字体为宋体，

数字与英文为黑体。

B.3 纯电动自卸货车外观样式

B.3.1 二轴纯电动自卸货车

B.3.1.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3。

单位为毫米

图 B.13 二轴纯电动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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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4。

单位为毫米

图 B.14 二轴纯电动自卸货车右侧车身外观样式

B.3.1.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 B.15。

单位为毫米

图 B.15 二轴纯电动自卸货车后尾门外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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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四轴纯电动自卸货车

B.3.2.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6。

单位为毫米

图 B.16 四轴纯电动自卸货车左侧车身外观样式

B.3.2.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 B.17。

单位为毫米

图 B.17 四轴纯电动自卸货车右侧车身外观样式

B.3.2.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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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B.18 四轴纯电动自卸货车后尾门外观样式

注：车辆外观主题颜色为淡绿（编号：G02）；车牌标志颜色为黑色；车厢侧身白色线条为白色；中文字体为宋体，

数字与英文为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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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顶灯尺寸参数

C.1 顶灯尺寸参数

C.1.1 顶灯正面尺寸见图 C.1。

单位为毫米

图 C.1 顶灯正面尺寸

C.1.2 顶灯正面尺寸见图 C.2。

单位为毫米

A
图 C.2 顶灯侧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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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平台  monitor center
	车载终端  vehicle terminal
	由卫星定位、无线通信传输和车辆状态信息采集等模块组成，可提供道路运输车辆实时位置和状态等信息的装置。

	4　基本要求
	4.1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噪声控制标准、
	4.2　总质量不小于12000 kg的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4.3　宜在车辆副驾驶的门设置安全观察窗，具体位置与尺寸见附录A。

	5　车辆标志
	5.1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包括驾驶室、厢体及厢盖）应采用统一外观喷涂颜色，见附录B。
	5.2　驾驶室两侧车门应喷涂或粘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外观图案或标志、建筑废弃物运输单位名称、驾驶室准乘人数、
	5.3　车厢后栏板外平面应清晰、完整地喷有与号牌字体相同、大小为号牌字体3～3.5倍的放大牌号，颜色为黑色。
	5.4　驾驶室顶部应安装标志顶灯，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5.5　应在前风窗玻璃的指定位置放置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
	5.6　应设置符合GB 23254要求的车身反光标识。

	6　车载监控终端
	6.1　总体要求
	6.2　终端组成
	6.2.1　配置
	6.2.2　终端主机
	6.2.3　主存储器
	6.2.4　摄像机
	6.2.4.1　摄像机数量及安装位置要求：
	6.2.4.2　摄像机分辨率应不低于720 P，帧率不低于25 fps。
	6.2.4.3　摄像机备红外夜视及防水功能，夜视距离大于10 m，且能清晰分辨人脸外部轮廓，车外摄像机防水级别不低于
	6.2.4.4　车厢状态识别摄像机应采用白光补光全彩技术，避免在扬尘过大场景红外过曝造成图像不清晰。
	6.2.4.5　右侧盲区监测摄像机应覆盖车辆右侧全部区域，水平视场角不小于200°，垂直视场角不小于110°。

	6.2.5　存储设备

	6.3　记录功能
	6.3.1　车辆行驶记录：应能实时记录车辆行驶速度、行驶时间、车辆经纬度、车辆方向、违规状态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
	6.3.2　车厢举升记录：应能实时记录车厢举升时间、地点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6.3.3　厢盖启闭记录：应能实时记录厢盖开启、关闭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6.3.4　载货状态记录：应能实时记录车辆载货状态（空载、承载）等信息，并上传至监控平台。
	6.3.5　违规状态记录：车辆发生违规行为等事件时，应能实时上报事件信息到监控平台，每一次事件在没有变化或恢复之

	6.4　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6.5　驾驶员状态监测与报警功能
	6.6　右侧盲区监测功能
	6.7　警示功能
	6.7.1　当车厢密闭和举升传感器失效或其线束断开时，应将故障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同时车辆发出语音警示。
	6.7.2　当承载车厢厢盖密闭不到位且车辆行驶时，应将厢盖密闭不到位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同时车辆发出语音警示。
	6.7.3　当承载车厢举升时，应将信息发送至监控平台，同时车辆发出语音警示。
	6.7.4　车辆应装备符合标准规定的车辆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且该装置不能被驾驶员关闭。

	6.8　抓拍功能
	6.9　自检及故障告警功能
	6.9.1　在点火开关处于开（运行）的位置时，终端应通电开始工作，并应首先检测并记录车厢举升、厢盖启闭、载货状态
	6.9.2　在工作状态下，检测发现车厢举升、厢盖启闭、载货状态等信号采集装置出现故障时，应能将故障信号记录下来并
	6.9.3　在点火开关处在开（运行）的位置时，应实时监测与监控平台的通信状态，在连续5 min（默认值，可配置）

	6.10　数据存储及传输功能
	6.10.1　所有上传到监控平台的信息应存储在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内，其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 d。
	6.10.2　支持数据批量接收与发送功能、断点续传功能，在终端与监控平台之间的通信恢复正常时能及时将通信中断期间存

	6.11　防破坏功能
	6.11.1　壳体应为封闭式金属结构，非经破坏不能打开。
	6.11.2　车载终端外壳防护应符合GB/T 4208—2017规定的IP43级。


	7　车厢规格及车辆总质量
	7.1　运输燃油自卸货车
	7.1.1　应使用带厢盖及防撒漏装置的自卸货车，其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GB 1589的规定。
	7.1.2　车辆的厢盖质量应计入整备质量。
	7.1.3　应使用三、四轴自卸货车，总质量、厢体内腔尺寸、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不应超过表1规定的最大限值。

	7.2　燃料电池电动自卸货车和纯电动自卸货车
	7.2.1　应使用带厢盖及防撒漏装置的自卸货车，其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应符合GB 1589的规定。
	7.2.2　车辆的厢盖质量应计入整备质量。
	7.2.3　车辆的总质量、厢体内腔尺寸、外廊尺寸（顶盖完全闭合）均不应超过表2规定的最大限值。


	8　车厢密闭
	8.1　基本要求
	8.1.1　厢体内外表面应平顺光滑。
	8.1.2　车厢应采用U型或矩形结构，不易残留渣土、无外露钢筋、无影响货物装卸的构件。
	8.1.3　厢体应采用全金属钢结构，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正常作业中不应发生永久性变形。
	8.1.4　厢体焊接应牢固可靠，焊缝与焊点应平整、光滑，无漏焊、虚焊、裂纹、气孔、焊穿等缺陷。
	8.1.5　厢盖、后栏板等与厢体之间装卡应牢固，结合缝隙应平直均匀，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得发生跳动、自动开启等现象
	8.1.6　后栏板应有液压锁紧装置，应锁紧可靠、动作灵活，工作时不应有干涉、卡滞现象；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应自动开
	8.1.7　后栏板与厢体间应有相应的密封措施，且密封性能良好。在车辆水平静止状态下，向车厢内注水至水深100 m
	8.1.8　厢体各部位结合缝隙应符合表3的要求。
	8.1.9　厢体及厢盖油漆涂层质量应符合QC/T 484的规定。
	8.1.10　厢体液压举升机构及厢盖启闭机构的液压部件各结合面应无明显渗漏，液压系统应符合QC/T 825的要求。

	8.2　厢盖要求
	8.2.1　采用平推式折叠厢盖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柔性篷布材料；

	8.2.2　车厢稳定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9　试验方法
	9.1　一般要求
	在本章中没有规定具体试验方法的可通过目测，图、文、物核对，操作演示或按厂家产品规范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9.2　试验项目
	9.2.1　车载监控终端的功能试验按表4及JT/T 794的规定进行，性能试验按GB/T 19056—2021中
	9.2.2　尺寸参数的测量按GB 38900-2020的规定执行。
	9.2.3　质量参数的测量按GB 38900-2020的规定执行。
	9.2.4　密闭性能使用通用量具测量。
	9.2.5　车厢改装部位的液压系统按GB/T 3766的规定执行。
	9.2.6　车厢改装部位的外观质量检验按QC/T 900—1997中5.3的规定执行。
	9.2.7　油漆涂层质量按QC/T 484的规定执行。
	9.2.8　厢盖部分的紧固件紧固检验按QC/T 518的规定执行。
	9.2.9　焊缝与焊点的外观用目测方法进行检验。
	9.2.10　厢盖开闭的可靠性试验用目测方法按9.2.1和9.2.2的要求进行。
	A.1.1  燃油车生命观察窗样式见图A.1。
	A.1.2  新能源车生命观察窗样式见图A.2。
	B.1.1.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1。
	B.1.1.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2。
	B.1.1.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B.3。

	B.1.2  四轴燃油自卸货车
	B.1.2.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4。
	B.1.2.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5。
	B.1.2.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B.6。
	B.2.1.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7。
	B.2.1.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8。
	B.2.1.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B.9。
	B.2.2.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11。
	B.2.2.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B.12。

	B.3.1  二轴纯电动自卸货车
	B.3.1.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13。
	B.3.1.2  右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14。
	B.3.1.3  后尾门外观样式见图B.15。

	B.3.2  四轴纯电动自卸货车
	B.3.2.1  左侧车身外观样式见图B.16。


	单位为毫米
	C.1.1  顶灯正面尺寸见图C.1。
	C.1.2  顶灯正面尺寸见图C.2。




